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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蓄水建造物更新及改善計畫(第2期)」 

補助連江縣政府工程執行及經費支用情形報告 

一、計畫執行進度 

    104年度補助連江縣政府辦理「蓄水建造物更新及改善計畫(第2

期)」計9件，截至105年3月底止，除7件已完工決算，其餘2件跨

年度執行中。 

二、經費與補助款支用情形 

  (一)津沙水庫風災修復及蓄水建造物更新改善工程：發包總經費

599萬9,883元，變更後總經費779萬9,883元(中央全額補

助)，本署累計核撥773萬5,569元(包含102年度179萬9,965

元、103年度419萬9,918元及104年度173萬5,686元)，連江縣

政府累計核銷數764萬5,674元，本工程已完工決算，決算金

額764萬5,674元，該府已繳回工程賸餘款8萬9,895元，另未

撥保留註銷繳回國庫6萬4,314元。  

  (二)儲水沃水庫風災修復工程：發包總經費1,520萬6,904元(中央

全額補助)，本署累計核撥1,520萬6,904元(包含103年度456

萬2,071元及104年度1,064萬4,833元)，連江縣政府累計核銷

數1,512萬286元，本工程已完工決算，決算金額1,512萬286

元，該府已繳回工程賸餘款8萬6,618元及監造違約8,000元。  

  (三)東引各水庫蓄水建造物更新改善工程：發包總經費1,620萬

7,189元，變更後總經費為1,717萬1,203元(中央全額補助)，

本署累計核撥1,717萬1,203元(包含103年度4,862,157元及

104年度11,345,032元)，連江縣政府累計核銷數1,715萬

5,577元，本工程已完工決算，決算金額1,715萬5,577元，該

府已繳回工程賸餘款1萬5,626元及監造違約3,231元。  

  (四)后沃水庫下游壩面滲水相關調查及改善計畫：發包總經費270

萬7,000元(中央全額補助)，本署累計核撥270萬7,000元(包

含103年度81萬2,100元及104年度189萬4,900元)，連江縣政

府累計核銷數254萬8,261元，本計畫已完成決算，決算經費



254萬8,261元，該府已繳回賸餘款15萬8,739元。 

   (五)北竿等水庫更新改善工程：發包總經費1,817萬1,868元，變

更後總經費1,817萬495元(中央全額補助)，本署累計核撥

1,817萬495元(包含103年度210萬元及104年度1,607萬495

元)，連江縣政府累計核銷數1,800萬7,653元，本工程已完工

決算，決算經費1,800萬7,653元，該府已繳回工程賸餘款16

萬2,842元。 

   (六)莒光各水庫更新改善工程(第1期)：發包總經費314萬9,415

元(中央全額補助)，本署累計核撥314萬9,415元，連江縣政

府累計核銷數299萬1,716元，本工程已完工決算，決算經費

299萬1,716元，該府已繳回工程賸餘15萬7,699元、設計監造

違約1萬7,709元及工程逾期罰款5萬179元。 

   (七)莒光各水庫更新改善工程(第2期)：發包總經費864萬8,016

元，變更後總經費1,214萬9,885元(中央全額補助)，本署累

計核撥1,214萬9,885元，連江縣政府累計核銷數為1,209萬

8,015元，本工程已完工決算，決算經費1,209萬8,015元，該

府已繳回工程賸餘5萬1,870元。 

   (八)莒光各水庫更新改善工程(第3期)：發包總經費2,160萬5元

(中央全額補助)，本署已核撥2,160萬5元，連江縣政府累計

核銷數1,657萬9,299元，本工程目前執行中，該府繳回設計

逾期罰款4萬2,000元。 

   (九)南竿各水庫浚渫改善工程(第1期)：發包總經費1,666萬4,790

元(中央全額補助)，本署已核撥217萬4,862元，連江縣政府

累計核銷數217萬4,862元，本工程目前執行中，該府繳回設

計逾期罰款6,376元。 

三、內部控管機制 

主要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之「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

相關規定按月辦理填報各工程進度並加以管控，凡有進度落後情

形，均於該系統上登錄工程落後原因加以列管，惟因可歸責於廠



商之事由，致工程進度落後達20％以上者，則另函文受補助單位

要求承包廠商應確實依約執行，並積極趕趱，限期完成。 

四、工程執行效益 

（一）強化水庫設施功能，有效延長設施使用壽命。 

（二）維持水庫功能正常，增加供水穩定度，降低缺水風險。 

（三）維護水庫正常運作，確保水庫安全，並保障其下游居民生命

財產安全。 

五、結論 

 （一）本計畫歷年已執行完成之工程，請連江縣政府善盡維護及管

理工作，以發揮其效益。 

（二）跨年度執行尚未完工部分，請連江縣政府督促執行單位積極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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